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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讲述了年轻的县
委副书记李文戈来到政
治、经济情况错综复杂的
燕州，面对县委书记和县
长之间的重重矛盾，面对
繁重的工作业务、复杂的
人事关系以及情感上的纷
繁纠葛，李文戈凭借着冷
静过人的智慧、正派的行
事作风、沉稳的处世态度

将其一一化解。小说抓住了目前社会热门的话
题，展现了一场波澜壮阔的是非恩怨官场秀。

孙 浩 著
2013年8月出版

《中流击水》

▼作家出版社新书推荐

《我的非正常生活》
洪 晃 著
2013年9月出版

洪晃被封为“名门痞
女”，她“离经叛道”、非传
统的生活道路既传奇又独
特。《我的非正常生活》除
了作者自己书写的文字
外，还用大量篇幅收集了
她周围人所记录的关于她
的点点滴滴，从多个角度
讲述了真实的洪晃故事。
作者通过同事、亲人和哥

们儿姐们儿笔下的她，以及她笔下的这些人来“写”
自己经历过的那些“非正常”的人和事。这种写法着
实独特，但真实生动。她笔下的名人以及别人笔下
的她辉映成趣，栩栩如生。

《邻里》
钟兆云
钟巧云 著
2013年8月出版

这是一部原生态乡村
乡情的作品，讲述了一个
村庄和个人命运的浮沉变
迁。其中有泪与笑的纠
缠，有灵与肉的冲突，展
示了色彩斑斓的闽粤赣边
风情。山转水转人在转，

有了客家人，那个山、那个水，似乎也就沾上了客
家的属性。在钟家姐弟出世前，美溪这个再普通不
过的闽西客家乡村，不知存在了多少年。只因钟家
姐弟，美溪村千百年来繁衍出的名不见经传的客家
文化，成就了悠悠岁月里那一段流传的故事。

本届新概念作文大赛
获奖作品选以内容划分为
六辑：“花未眠”、“旧时
光”、“逆光奔跑”、“麻醉仙
境”、“千秋岁”和“寄与路
遥”。第一辑“花未眠”中
收录的文章多描绘了少年
时代初绽的情感。第二辑

“旧时光”中收录了缅怀岁
月故人的文章，从不同侧面讲述了叙事者与父母亲
友的关系。第三辑“逆光奔跑”收录了另类的青春故
事，真实与虚构巧妙地交织。第四辑“麻醉仙境”中
收录了寓言式的小故事。第五辑“千秋岁”则展现了
小作者运用历史掌故和古典文学知识以古议今的情
怀。第六辑“寄与路遥”中收录的文章多为小作者对
远方的想象，跨越城乡中外，小作者笔下丰富多彩的
地理人文风貌各有韵致。

赵文嘉 等著
2013年8月出版

《“作家杯”第十五届全国
新概念作文大赛获奖作品选》

朱定局 著
2013年7月出版

《物非人是景长留》

诗集《物非人是景长
留》的作者朱定局是北京
大学博士后、中国科学院
计算技术研究所博士、
Texas State University
地理系访问学者。他的诗
歌倾吐了对科学的热爱，
和对一切美好事物的赞美
与依恋。诗作清新明快，

是一部由科技工作者创作的难得之作。

为了不辜负国务院的重托，切实担负起全国矿产资源开发
利用与保护的监督管理职能，就必须先把各级矿管机构建起
来，包括在省、地（市）、县建立机构。但在这一进程中遇到了两
个难办的问题，一是编制，二是经费。

1982年国家机关机构改革、1983年省级机构改革，都是强
调精简机构，减少编制。在这种形势下，再提出建立矿管机构，
可以想象是何等的困难。建立各级矿管机构经历了漫长过程，
而在1986年颁布的《矿产资源法》中，只讲国务院、省政府两级
地矿主管部门，负责对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的监督管理，
再往下没有讲，没有明确地（市）、县在矿管方面应承担的责
任。这是由于过去 30 多年来地质部实行部、省两级管理体制
所致——省以下是野外地质队，属事业单位，没有政府职能。
在这种体制影响下，在制定《矿产资源法》时，就没有把地（市）、
县的矿管职能通过法律条文加以规定和明确。

尽管工作是困难的，但认准一个目标，就应朝着这个目标
去努力，锲而不舍，勇往直前。我的性格历来就是如此，不达目
的决不罢休。这也是我在部里留给同志们的一贯印象，包括主
管副部长在内，他们都说，郭局长想办的事情没有办不成的。
这是一种赞扬的话，我听后只是作为一种激励而已，并没有当
作骄傲的资本和包袱。

建机构，层层一下子立起来有困难，作为暂时过渡，我首先
争取建立省级矿管委员会。

1983年春天，我出差到云南，和主管工业的副省长朱奎同
志交谈矿管工作。我当时的印象是，这是一位非常精干的省级
领导人，他长期在冶金系统工作，对冶金矿山比较熟悉，对工业
管理更是内行，说话办事干脆利落。交谈中，朱奎副省长说：

“国务院办公厅最近发了文件，将省地质局改成省地质矿产局，
赋予这个局既找矿又管矿的双重职能。这是一项新的工作，要
想把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与保护工作开展起来，实在不太容
易。我看不是省地矿局的同志水平低，干不好，而是现有的管
理体制有问题，放在谁的身上，都有困难。地矿局是个局，冶
金、煤炭也是局，谁能听谁的？依我看来，需要想出一个办法，
探讨一种有效的管理模式。”我听后，感到这位副省长的话很有
道理，于是接着问：“朱副省长，你认为用什么办法能够进行有
效的管理呢？”这时他说：“依我看，可以先在我省成立一个矿产
资源管理委员会，由我担任主任，省地矿局长担任常务副主任，
经委主任、计委主任担任副主任，各矿业部门（如冶金、煤炭、有
色、石化、建材等）的领导担任委员，矿管委下设办公室，放在省
地矿局，和局矿管处一套人马，两块牌子。采用这样的组织领
导体制，工作起来就比较顺当。这是一个非常设机构，用不着
报请国务院审批，由省政府批准就行了。”我立即表态，非常赞
成这位副省长的高见。

回到部里，向主管副部长报告云南的做法。部领导表示同
意，并指出云南的做法可以推广到全国。

因此，在全国范围内，凡是矿业活动较多的省，陆续成立了
矿产资源管理委员会。在我担任矿管局长 10年间，先后有 19
个省（市、区）成立了矿产资源管理委员会（计有京、鲁、苏、浙、
闽、皖、粤、桂、鄂、豫、云、川、黑、吉、辽、青、甘、陕、新），河北和
西藏成立了矿业协调领导小组。虽然这是非常设机构，但在矿
管工作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各主管副省长更加重视矿管工作
了，并以省矿管委主任的身份，亲自领导矿管工作，处理协调矿
管工作上的重大问题；各矿业部门也没有部门成见了，因为各
矿业部门的领导都是省矿管委的成员之一，也就可以做到把矿
管工作当成自己分内的事情，关心它、支持它，而不是抵制它、
反对它。省矿管处到各地（市）、县工作，都是以省矿管委的名
义。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样的做法，工作关系比较顺当，工作也
很好开展；部署的工作，提出的要求，下边都听，而且都按要求
去做。

通过这件事我深深体会到：办任何事情，做任何工作，要有
创新精神，首先要经常想些问题，就是通常说的动脑筋，想问
题。不仅要想，而且要敢想，如果连想都不敢想，就会什么事情
也干不成；因为连想都不想，怎么去干呢？我还体会到：凡事要
敢想敢干，当然不能瞎想、空想，而是要事先多做调查研究，要
吃透情况，还要进行分析，心中要有数。一项工作开展之前，要
深思熟虑；一旦把问题想好了，决定去干的时候，就要下决心把
它干好。干的过程中，肯定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这时，就要
勇往直前，绝不能犹豫不决，更不能后退；要想尽一切办法，采
取一切措施，以顽强的毅力，最大的胆量，去战胜困难，并乘胜
前进。

为建立地（市）、县矿管机构，我多次去找人事部商谈。开

始人事部的主管司、局负责接待我，谈来谈去，没有一个明确的
答复。有位司长说：“听你说的情况是有道理的，看来建立地

（市）、县矿管机构还是必要的，但没有法律根据，又加之现在正
是精简机构的时期，等一等再说吧。”就这样，不说不同意，也不
明确说同意。在听这位司长谈话时，我最担心他说“但”字，因
为常常在“但”字后边有文章。果然不出所料，听这位司长前两
句话，讲的似乎是同意的意思，一讲“但”字，话题就转了，我心
凉了半截。

干脆再找主管副部长去。当时我对这位司长说：“我知道
你对矿管工作是关心的，对我们的工作是支持的，我对你表示
感谢。”我先用赞扬话让他高兴，接着就和他商量说：“因为建立
地（市）、县矿管机构是件大事，能不能咱们两个一块去找主管
副部长再谈谈？”并说：“本来我向你汇报就行了，但是为了把建
立矿管机构的必要性、迫切性说得更具体些、详细些，我陪你一
起去向部长汇报，你看行不行？”这位司长终于同意了。

我们两个找到人事部的主管副部长。我向这位部长汇报
说：“中央把地质部改成地质矿产部，就是为了使我国百万地质
职工辛辛苦苦找出来的矿产资源，在开发过程中能够得到充分
合理的利用，不使其损失浪费。”之后，我又讲了为什么在《矿产
资源法》的条文中，只明确了中央和省级建立矿管机构，而没有
明确在地（市）、县级建立机构的原因，即由于原地质部多年来
实行的是部、省两级管理体制造成的；在此基础上我讲了建立
地（市）、县矿管机构的必要性，我说：“在我国，中央直接管理的
矿山只占 15％左右，省级直接管理的矿山只占 10％左右，而
75％左右的矿山企业在地（市）、县，这一大块没有机构管理恐
怕不行。”我这么一讲，把这位主管副部长讲动了心，表示要认
真研究这个问题。

终于，我这一趟没有白跑，收获很大。写到这里，讲一个小
插曲：在我担任矿管局长 10年中，每逢出差到各省，我都去拜
访所在省的主管副省长，向他们汇报，请求这些主管副省长支
持矿管工作，帮助解决存在的问题。后来许多省矿管处长也上
行下效，他们每到地（市），就去找主管领导汇报工作，争取支
持，慢慢成了惯例。事实证明，这种做法，对工作有利，对密切
相互关系有利，对争取政府支持有利。有这么“三利”，何乐而
不为？但不曾料到，我的这种做法，在地质矿产部的大院内，竟
出现了非议，有人说：“郭振西太不自量了，他是一个局长，到了
省里常去找人家省长谈话。”这种流言蜚语，我每逢听到后，都
是一笑了之。我认为我不但没有做错，而且是做对了，因为我
找主管副省长都是向他们汇报工作。我的级别不如他们高，下
级向上级汇报工作，这实在是再正常不过了！何况我是寻求他
们对矿管工作的支持和帮助，没有到处显示自己，更没有找他
们拉关系，搞不正之风。总之，都是为了工作。因此，尽管部机
关有人对此非议，但我该怎么做还是怎么做。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非议呢？我曾做过分析，因为原来的地
质部是个封闭的部门，实行的是部门垂直管理体制，部管省局，
省局管野外地质队，除相关业务外，从不横向往来，与地方政府
很少发生关系。长期以来形成的封闭意识，又加之存在着等级
观念，因此，产生上述非议就不足为怪了！

我一面与人事部坚持沟通，一面努力求得各省（市、区）政
府的支持，机构建立不断推进。到 1984 年，全国地（市）、县级
矿管机构已建立548个，其中地（市）级机构97个，县级机构451
个。1985年，全国地（市）、县级矿管机构增加到837个，其中地

（市）级机构增加到129个，县级机构增加到728个。
1986年，经过向人事部领导多次汇报后，终于取得了人事

部的支持。当年10月31日地质矿产部和劳动人事部联合发出
了《关于建立健全地（市）县矿产资源监督管理机构的通知》，并
明确了地（市）、县矿管机构的主要职能。机构建立有了突破性
进展。

1988 年，地 （市） 级矿管机构已建立 284 个，占应建机
构的 94%；县级矿管机构已建立 1567 个，占应建机构的
83%。到 1990 年，340 个地 （市） 和 2058 个县的矿管机构已
全部建立起来。可以说，凡是有矿业活动的地区，几乎都建
立起了矿管机构，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矿产资源监督管理
机构体系。

全国的矿管工作，从 1982 年开始起步，工作繁杂，任务很
重：从建立矿管机构、配备干部、勘查工作登记发证、采矿工作
登记发证、乡镇矿业治理整顿、矿产开采进行监督管理，到矿法
宣传和贯彻、矿管干部培训、矿业情况统计、矿管工作的对外交
往等等。这么繁重的工作，却没有经费来源。办任何事情没有
钱都将一事无成，这一道理人人都懂。为什么矿管工作没有专
门的经费渠道呢？这与传统的管理体制有关。地矿部的前身
是地质部，这个部靠国家划拨的地质事业费而开展地质找矿工
作；地质部改成地质矿产部后，增加了对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
保护的监督管理职能，但国家并没有相应地增加矿管工作费
用。在此情况下要开展矿管工作，就只能占用地勘事业费；但
这样做，无论是部、局领导，还是财务主管同志，从观念上一时
很难转过来，因此，矿管工作长期没有经费保证。当时，不仅部

矿管局如此，各省（区、市）矿管处更是如此。到了 1988 年，在
阜新召开的矿管处长会议上，经费问题已到了火烧眉毛的程
度，有的省代表在会上大声疾呼：“矿管工作先天不足，后天又
营养不良，看来活不了多久，就会死亡。”有的省代表在大会上
发言：“我们省矿管经费无着落，尤其是地方矿管机构无任何经
费来源，连水电费、邮寄费都无处开支，有的连工资都发不了，
总不能饿着肚子干工作吧。”看来，经费问题已成为全国矿管系
统从上到下的普遍性问题。我听到这些言论坐不住了，心想，
如果任这种局面发展下去，不仅矿管工作受到影响，更重要的
是伤害了这些从事矿管工作的同志的心。他们是为了什么
呢？是党的事业需要，即矿产资源管理工作的需要，把他们从
各个方面调来做这项工作的。工作困难不说，甚至连基本的条
件——经费保证都没有，连自己的工资也保证不了，怎么不让
这些同志寒心呢？我当时表示：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
题解决不了，连我这个全国的矿管局长也不会心安理得的。

不仅我坐不住了，当时参加阜新会议的方樟顺副部长也坐
不住了，他在会上讲了如下的一段话：“随着矿管工作的全面展
开，矿管经费来源的问题也日益突出，已成为制约矿管各项工
作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两年来，各省局的同志越来越强烈地
要求解决这一问题……由于法定的经费渠道不通，矿管经费得
不到解决，有的地（市）、县矿管机构靠贷款发工资，甚至数月发
不了工资，个别的成立了又解散，这种状况的确已严重影响了
当地矿管工作的正常进行和矿管机构的建立与巩固，也挫伤了
部分矿管干部，特别是地（市）、县矿管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已到
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看来，连主管副部长也为矿管经费着
急了！任何事情，只要领导重视，就好办了，我为此而高兴。

阜新处长会议结束回到北京后，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就
是矿管经费。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取得领导的支持，我特
意找到部长，首先讲了我们面临的工作：随着《矿产资源法》和

“三个暂行办法”的实施，全国矿管工作已从立法的准备进入全
面实施的新阶段。近3年的主要任务是：继续建立健全矿管的
法规体系和机构体系，以“两个登记”为重点，依法建立正常的
矿产资源开发和勘查秩序，逐步形成一套有效的矿产资源合理
开发利用的监督管理制度，刹住资源浪费的歪风，加强对乡镇
矿业的宏观调控和监督管理，进一步开展矿业政策的调查研究
和参与矿产资源勘查开发的宏观规划。加速全国计算机信息
系统的开发与建设，广泛开展矿业法规、政策的宣传和矿管干
部的培训等等。然后讲了我们面临的困难：由于矿管工作是一
项新的业务工作，一切从头开始，但是这项工作的经费渠道至
今没有解决。目前，在矿业立法还不完善、矿管机构尚不健全
的状况下，面对历史遗留下来的复杂的矿业关系，并要在短期
内加以理顺，做好数千个全民所有制矿山企业、十多万个乡镇
矿山和个体矿山的划界登记发证工作，每年有数千个勘查登记
项目管理，任务很重，工作量大，时间又紧。在这种关键时刻，
保证矿管工作必须的经费，已成了这项工作正常开展的基本前
提。如果前提不存在，就会一切无从做起。

我的汇报引起了部领导的重视。不久后，部长办公会议专
门就矿管经费问题进行了研究，向财政部写了报告，请求尽快
解决矿管经费。

通过多年来的工作实践，我摸索出一条经验，就是无论想
办成任何事情，必须做到两条：一是不能光指望书面报告，而要
亲自去跑，向有关部门去汇报，用嘴巴去讲。这样比干巴巴的
文字报告好得多，汇报中可以把问题讲细讲清楚；可以讲出感
情，讲得听者坐不住，认为问题应该解决。二是还要有锲而不
舍的劲头，一次跑不下来，跑两次；两次不行，跑三次，要不厌其
烦，一直跑到将事办成为止，这就叫功夫不负苦心人！

不久后，我就邀主管副部长方樟顺同志到财政部，先和主
管司局长谈，再找主管副部长谈。当时财政部主管地矿部费用
的是迟海滨副部长，我向他汇报了矿管工作对矿产资源合理开
发利用与保护所起的重大作用，又汇报到当前因为矿管经费没
有来源，已严重影响到工作的开展。我又请方樟顺副部长讲了
地矿部党组对这一问题的重视和意见。当然他这一讲分量更
重，更加引起了财政部领导的重视。

这次向财政部领导汇报，收获很大，没有白跑。迟副部长
给了两条解决办法，一是从 1988 年开始，从地勘费中增加切
块，每年给部省两级 1000 万元矿管经费。二是给政策，即地

（市）县可以征收矿业管理费，以解决地方的矿管经费。
上述这两条办法，后来在落实过程中又遇到了挫折。有关

同志认为矿管经费是从地勘费切块解决的，等于减少了地勘
费，因此，有关部门就是迟迟不“切”；或找种种理由，推推拖
拖。我得知这一情况后，在一次会议上，专门讲了财政部主管
领导是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的。我说：“财政部的领导讲，是从地
勘费‘增加切块’，请有关同志注意‘增加’两字，不要只注意‘切
块’两字，四个字是全面的，两个字是片面的。片面的理解，当
然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后来，矿管经费问题终于解决了。

（摘自《难忘岁月——郭振西自传》，作家出版社2013年9
月出版）

内容简介：本书详尽而生动地回忆了作者从童年、少
年到参加革命后各个历史阶段工作的概况与甘苦，以及
投身于国家地矿事业的无悔与奉献。从作者朴实无华的
叙述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个淳朴正直、无私好学、不
畏艰难、勇于开拓、奋发有为的老党员、老干部的生动
形象。

1995年在南非考察矿山，左四为郭振西。


